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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

  2023 年 03 月 29 日

申请号：202011115064.8 发文序号： 2023032900147190

申请人：张倩,邹莉,蔡波,靳鹏,郭影,黄文康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用于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驳   回   决   定

1.根据专利法第 3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53 条的规定，决定驳回上述专利申请，驳回的依据是：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申请属于专利法第 5 条或者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或者第 4 款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申请的修改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详细的驳回理由见驳回决定正文部分(共 3 页)。

2.本驳回决定是针对下列申请文件作出的: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申请日提交的摘要附图、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52 段、说明书附图； 2023 年 3 月 10 日提交的权利

要求第 1-5 项。 

3. 根据专利法第 41 条及实施细则第 60 条的规定，申请人对本驳回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96 条的规定，复审费应在上述期限内缴

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提出请求。

审 查 员：李国春

联系电话：010-53961857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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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 回 决 定

申请号：2020111150648

本决定涉及的是申请号为 2020111150648 的名称为“一种用于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的发明专利申请（下称“本申请”），申请人为张倩，申请日为 2020 年 10 月 19 日。

一、案由

本申请原申请文件权利要求书包括 2 项独立权利要求 1、6 以及 5 项从属权利要求 2-5、7。

应申请人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审查员对本申请进行了实质审查，并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发出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权利要求 1-6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权利

要求 7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通知书中引用了如下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 1：CN 108450941A，公开日为 2018 年 08 月 28 日；

参考文献 1：“魔芋”，《家庭食物营养素全书》，盘和林，第 27 页，公开日为 2005 年 03 月 31 日；

参考文献 2：“黄芩苷”，《家禽常用药物及其合理使用》，胡功政等，第 263 页，公开日为 2010 年 09 月 30

日；

参考文献 3：“葛根”，《膳食内调，穴位外治肥胖症》，臧俊岐等，第 124 页，公开日为 2016 年 04 月 30

日。

申请人于 2023 年 03 月 10 日针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提交了意见陈述书和修改的权利要求 1-5，删除

原权利要求 1 和 7，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1-5 具备创造性。

审查员认为，本案事实已经清楚，因此针对申请日提交的摘要附图、说明书摘要、说明书第 1-52 段、说

明书附图； 2023 年 3 月 10 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第 1-5 项作出本驳回决定。

二、驳回理由

（一）权利要求 1-5 不具备创造性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用于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组合物。对比文件 1（CN 108450941A）公开了一种

调节脂代谢的膳食组合物（即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组合物），所述调节脂代谢的膳食组合物按照质量份数包括：

蛋白核小球藻粉 600～900 份、魔芋提取物 5～15 份、荷叶提取物 5～15 份和低聚果糖 2～8 份；是一种具有

减肥、降脂功能的绿色膳食组合物（参见对比文件 1 权利要求 1，说明书第 1 页第 5 段）。

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为：（1）权利要求 1 限定了使用蛋白核小球藻多肽，葡甘

聚糖，木糖醇，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是蛋白核小球藻粉，魔芋提取物，低聚木糖；（2）权利要求 1 限定了使用

葛根提取物和黄芩苷，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是荷叶提取物；（3）权利要求 1 限定了所用成分的用量。根据区别

技术特征所能产生的技术效果，可以确定本申请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

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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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区别技术特征（1），在对比文件 1 公开的使用蛋白核小球藻粉的基础上，为了利于人体吸收，本领

域技术人员有能力选择用蛋白核小球藻多肽替代；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使用魔芋提取物，本领域已知魔芋主要

成分是葡甘聚糖，具有降血脂，降血糖功能（参见参考文献 1：“魔芋”，《家庭食物营养素全书》，盘和林，

第 27 页，公开日为 2005 年 03 月 31 日），本领技术人员有能力选择使用葡甘聚糖替代魔芋提取物；本领域已

知木糖醇是能改善糖代谢的甜味剂，本领域技术人员为了利于脂代谢，有能力选择用木糖醇替代低聚木糖；

对于区别技术特征（2），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使用荷叶提取物，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调整原料种类，选择用

能促进脂质代谢的中药成分替代，本领域已知黄芩苷降脂保肝（参见参考文献 2：“黄芩苷”，《家禽常用药物

及其合理使用》，胡功政等，第 263 页，公开日为 2010 年 09 月 30 日），葛根黄酮能防止过氧化脂质沉积，降

低血黏度，通过调整脂质代谢，从而产生降脂和减肥等功效（参见参考文献 3：“葛根”，《膳食内调，穴位外

治肥胖症》，臧俊岐等，第 124 页，公开日为 2016 年 04 月 30 日），故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选择用黄芩苷和

葛根提取物替代荷叶提取物；对于区别技术特征（3），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产品功效需求，有能力确定葛根

提取物浓度，各成分的用量。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以获得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从属权利要求 2-4 进一步限定了各成分的用量。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产品功效需求，有能力确定各成

分的用量。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2-4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

规定的创造性。

3.权利要求 5 请求保护一种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用于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对比文件 1

（CN 108450941A）公开了一种调节脂代谢的膳食组合物（即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组合物），将蛋白核小球藻

粉 750 份、魔芋提取物 10 份、荷叶提取物 10 份和低聚果糖 5 份充分混匀，按照 GB/T29602 进行封装，每袋

10g，置于常温、避光、干燥处保存，保质期常温下 24 个月。食用方法：每日两包，热水冲服，饭前食用，

是一种具有减肥、降脂功能的绿色膳食组合物（参见对比文件 1 权利要求 1，说明书第 1 页第 5 段，第 3 页

实施例 1）。

权利要求 5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为：产品不同。根据区别技术特征所能产生的技术效果，

可以确定本申请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促进人体脂质代谢的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对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参见权利要求 1 的评述。

由此可知，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以获得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5 不具备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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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申请人的意见陈述

申请人在意见陈述中指出，对比文件 1 的组分含量与本申请不同，参考文献 1-3 只是给出单个物质，本

发明是多个组分组合在一起的，本申请除了可以减肥、降脂外，并且酮体产生少，安全且有效性高。

审查员认为，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一种调节脂代谢的膳食组合物，是一种具有减肥、降脂功能的绿色膳食

组合物，虽然原料与本申请不完全相同，但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根据功效需求，常规调整原料种类，在对

比文件 1 公开的使用蛋白核小球藻粉，魔芋提取物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常规选择用蛋白核小球

藻多肽和葡甘聚糖替代；同时，本领域已知黄芩苷和葛根黄酮具有降脂功效，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选择使

用黄芩苷和葛根提取物，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根据产品功效需求，确定所用成分适宜的用量；另外，对比

文件 1 公开了促进人体脂质代谢，减肥，降脂，而本领域已知酮体是人体分解脂肪时产生的代谢分解废物，

尿酮是尿中的酮体，酮体和尿酮均是脂肪代谢的重要检测指标，本领域技术人员有能力通过常规测定确定酮

体含量。

综上，申请人关于创造性的争辩不具有说服力。

三、决定

综上所述，本发明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

二项的情况，因此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予以驳回。

根据专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驳回决定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请求复审。

审查员姓名:李国春

审查员代码:30081858


